安徽中医学院2012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立项指南
一、立项目标
为了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09〕22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，通过教育科学研究，推进教学创新，深入研究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新课题、新情况、新要求，注重以理论指导实践，形成一批有一定深度和推广价值的教学成果，为提高我校高等教育质量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，并为申报省级及国家级教研课题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二、研究内容

教学改革研究应体现现代教育思想，具有科学性、创新性、前瞻性和实践性，既要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，又要从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出发，注重系统研究、整体优化、综合实践，要有一定的推广性。

项目申报者可参照下面所列出的研究领域，并结合现代教育思想、社会需求和各专业发展动态，自拟研究课题名称。
1、高等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战略研究

2、人才培养体制与模式研究
3、专业改革与专业建设研究

4、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研究
5、教学手段与方法研究
6、教学管理与教学基本建设研究

7、人才培养质量标准、各教学环节质量标准、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、课程评估、专业评估等研究
8、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。
三、申报范围和申报限额

1.申报范围：全校各教学单位、相关职能部门。立项项目原则上在“立项指南”范围内。已经列入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方面立项课题的不再重复申报。

2.申报限额：本年度拟立项30项，其中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各15项。
3.申报的项目应具备一定的教学改革基础、环境和相应条件，在人员、财力、政策上应有相应的保证；建议立项单位资助经费相比不低于1：1比例的配套经费；学校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检查项目进展情况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电子材料，在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网站上下载。

2.纸质材料：《安徽中医学院校级教学研究项目申请书》，一式三份。

